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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邇來本署接獲民眾陳情部分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課業輔導
時，未確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落實辦理。重申請各校確依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違法不
當，經查屬實者，本署將予究責，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規定辦理。
二、請學校確依相關規定實施課業輔導，包括確依本要點第2

點、第3點、第5點及第10點規定辦理，學校實施課業輔
導，應由學生自由選擇參加；應訂定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於學校網站首頁公告；應運用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
明；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
辦理時間、節數、收費及其支用，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另應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正常化檢
核表」（如附件），適時進行自我檢核，並於各該檢核項
目發生後2週內，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三、復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5條規定：
「學業成績評量之科目，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規
定。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週修習1節或總修
習節數達18節，為1學分。」另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8點規定：「學
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
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是以，
學校辦理課業輔導，不得納入學業成績評量計算範圍，亦
不得將學生參與狀況列入出缺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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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邇來本署接獲民眾陳情學校實施課業輔導時，常有下列未
符合規定之情形；請各校確實依規定辦理，如有未合規定
者，應立即改善：

(一)學校設計之家長「同意書」，僅採「通知書」形式，送
請學生、家長確認同意參加，並無「不同意」之選項可
勾選。

(二)學校未取得家長同意書，即將課業輔導費列入註冊繳費
單。

(三)學校於學期中之夜間或假日辦理課業輔導；或以多元課
程、檢定考試複習等另立名目方式，於學期中之夜間或
假日辦理課業輔導。

(四)學校將學生於課業輔導課程之成績表現，列入學期學業
成績評量之計算。

(五)學校於課業輔導時，提前講授課程進度，使學生、家長
擔心如不參加課業輔導者，將使學習進度落後。

(六)學校將學生於課業輔導課程之參與狀況，列入出缺席紀
錄。

(七)學校未依規定自我檢核「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課業
輔導實施正常化檢核表」，並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

(八)學校所填上開檢核表，與實際執行情形不符。
五、另請學校落實向所有教師宣導，透過校務會議、教師晨會

等，宣達本要點之規定，並要求教師務必遵守。
六、為貫徹教學正常化，本署已將學校實施課業輔導之情形，

列為不定期視導之重點項目；學校如有前點各款或其他違
失情事，經查屬實者，本署將依下述究責：

(一)國立學校部分，將依相關考核規定究責（包括校長之責
任）。

(二)私立學校部分，將依私立學校法第55條規定核處，並請
所屬法人董事會追究校長責任。

七、副本抄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請本權
責督導主管學校，落實教學正常化。

正本：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四市)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本署學安組、本署視察室、本署高中組電 子 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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